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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规范与理论上的罪过构造比较与反思 

（学术报告概要） 

    2003年9月16日下午2点～4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45周年所庆系列学术演讲会之一：《刑法

规范与理论上的罪过构造比较与反思》专题学术演讲在法学研究所三楼会议室举行。主讲人为法学研究所

刑法室屈学武教授，法学所副所长陈泽宪教授和刑法室邓子滨博士为讲座主持人兼评论人。 

    首先，陈泽宪教授主持了讲座开始仪式。接着屈学武教授开始其演讲。演讲之先，屈学武教授首先对

其讲座命题作了概要介绍。指出，本讲座的命题实际可以转化为另一命题，即：刑法与刑法学中的罪过构

造比较与反思。屈学武教授特别指出，对本命题所谓“罪过”，应作广义地理解。从整体上说，这里的

“罪过”，应是既包括刑法规范中的已然性、实然性的罪过；也包括学理上的已然性、实然性和应然性的

罪过要素。 

    在正式演讲中，屈学武教授首先解读了中国刑法规范中的罪过构造。指出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4条及其

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刑法上的故意构造，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总则明知故意与分则明知故意两大

类型。屈学武教授特别指出，我国刑法总则对罪过构造的分类采取的是认识主义加希望主义，也就是意识

因素加意志因素。同时，按照刑法典的解读法，总则的明知故意是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并未要求行为人还须有违法故意甚而刑事违法故意。在此故意中，希望该结果发生的是直

接故意，放任结果发生是间接故意。但是，刑法分则上的明知规定，却并不都具有刑法意义的犯罪故意，

因为个别分则明知规定是过失犯罪。所以，就一般意义看，分则上的明知，不是相对于社会危害后果而

言，而是相对于特定的事实、特定的行为对象或者特定的情节而言，这样的明知和总则的明知完全不是同

一概念。屈教授特别指出，有的刑法学者从学理角度出发，将分则上的明知命名为“特定明知”，从学理

上讲，无可非议。但作为法律概念，因为该一“明知”出自“分则”规定，所以从规范罪过要素看，还是

宜将其名之为“分则明知”。 

    基于上述原由，按照刑法典的规定，仅有分则上的“明知”，不一定构成故意犯罪；要构成故意犯

罪，还须同时符合总则明知要件，即行为人还须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此外，刑法典中的明知故意也不直接对应于直接故意，因为明知故意是相对于意识而言，即只要是故

意都是明知故意，但究竟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应以意志因素是希望还是放任为分类标准：希望的是

直接故意，放任的是间接故意。所以，这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最广义的明知故意包括所有的故意犯罪。

因为总则上已经要求所有的故意犯罪，都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狭义的、

严格意义的明知故意，须同时符合总则和分则中的明知规定。我们不妨将此类狭义明知称作“双重明

知”，即：行为人须既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又明知有关特定的危害对象或特定的事

实。例如重婚罪中的相婚者要构成重婚罪，须其不但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还明知对方已经

结婚且配偶尚在人世。 

    其次，屈学武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我国刑法中的过失构造。报告人着意强调了刑法典第15条第2款的规

定，即“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指出现行刑法中存在独立的过失犯罪即专门的过失犯

罪和非独立的过失犯罪即选择性的过失犯罪两种立法模式。认为对分则中的非独立的过失犯罪模式，即故

意犯罪中含有过失犯罪者，立法上都采取了明确加以规制的模式――即其条文中都明确出现了“过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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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正是为了照应刑法第15条“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因而司法上、法理

上，都不宜将未作显性含过失犯规定的故意犯罪，任意作出其同时含有过失犯罪规定的解释来。再次，屈

学武教授介绍了中国刑事法理上关于罪过构造的纷纭理论。在简要概述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报告人总

结了我国刑法学理上的罪过构造观，包括：（1）故意＋过失＋复合罪过说；（2）故意＋过失＋复杂罪过

说；（3）故意＋过失＋模糊罪过说；（4）故意＋过失＋混合罪过说；（5）故意＋过失＋超故意说；

（6）故意＋过失＋期待可能性说，等等。在概括分析了各种观点的主要论点之后，报告人又通过具体案

情、案例详细阐释了各类学说的主要观点及其区别。同时，报告人还对我国刑法的封闭性犯罪构成、中外

刑法学理中的意志自由论和不可抗力是否包括精神上的不可抗力、进而其是否表明中国刑法已经认可或作

出了“适法期待不能”阻却犯罪或阻却责任的规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最后，报告人在比较了刑法规范上的罪过构造和刑事法理中的罪过构造之间的若干差异后，还就中国

现行刑事立法、司法及其理论构建作了一定反思。主要观点有：第一，刑法规范与学理上的罪过构造的差

异，既有刑法解释论上的原因，也有立法上的原因；第二，要正确把握法价值解释、文义解释、事实与规

范的符合性解释的平衡关系，主张以主观说为主的折衷论的解释法，即以立法本旨为主、兼而考虑条文的

客观字义的刑法解释观。第三，重构罪过要素的基础在于改造当前的犯罪构成理论；第四，在罪过分析上

宜突破以心理要素为标准的框架；第五，对期待可能性，认为宜于将其设定为（狭义上的）阻却责任要

素；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则宜在充分研讨与有所发展的基础上，适度借鉴和引进。第六，针对刑法第15条

的罪过规定，我国刑法典分则对总则的照应性规定不够，不少条文缺乏操作性，罪状中是否含过失犯罪规

定语意不清，宜积极改进。 

     屈学武教授主讲完毕后，评论人邓子滨博士首先对主讲人的学术演讲作了评论；进而诉讼法室副教

授熊秋红博士、刑法室副教授刘仁文博士等先后就刑法规范与理论上的罪过构造发表了己见，并与在座与

会者一起，与主讲人进行了即席提问、解答式交流与切磋。 

    评论人邓子滨博士首先在其评论中指出，屈学武教授为大家作了一个生动而又比较艰深的学术报告，

罪过理论确实有必要加强研究。他认为研究罪过理论的立足点有三，即：理论、法条和实际发生的案件，

而法条是理论和实践的连接点。在罪过划分标准上，邓子滨博士主张采取司法 

    功利主义。认为中国刑法上关于罪过的的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过失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四分

法，从美学上讲确实很对称，但有时无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罪过理论的根

本差异就在于：英美法系讲实用，其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合二为一，从而易于解决许多疑难犯意问

题。邓子滨博士因而认为，区分罪过首先应看有无认识，无认识则是疏忽。在有认识的情况下再区分是希

望还是放任：希望者是直接故意，简称就是故意；放任者为轻率。邓子滨博士还指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确

实值得进一步探究，但我们应在不断批判中发展这一理论。 

    熊秋红副教授发言指出，本次讲座对刑法规范与理论上的罪过构造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很有启

发。因为罪过理论与刑诉法中的证明标准、证明对象紧密相关。刑法规定的罪过形态本来只有故意与过失

两种，证据法因而仅仅针对故意与过失设定出不同的证明规则。假如刑法上设定出第三种罪过形态，就为

证据法提出了是否需要针对第三种罪过设定出新的证明规则问题。因而，刑法理论上的第三种罪过形态在

法律规范中究竟归属何方――故意还是过失？是个问题。如果都不是，则它与证据法和严格责任等的关系

应作何评价，值得思考。 

    刘仁文副教授发言指出，学术界在有关刑法解释论问题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用语常有混淆，不

如以原旨主义与时代精神取而代之。刘仁文副教授同时谈到早有人质疑刑法典第15条的规定，认为既然是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故意犯罪，是否也应当“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

任”？刘教授还阐释了司法实践中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困难，并由英国《性犯罪法》对罪过要

求的更改谈起，提出故意和过失也应有程度之分。此外，刘教授还特别指出，对期待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

则、法治主义与人文关怀的关系，需作深思。 

    除上述报告、评论与发言外，在座听众还就对刑法第15条的解释论问题、报告命题的基础、意义问

题、总则明知故意是否都属故意犯罪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设问、对答、讨论式切磋与交流，并在许多

方面达成共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各自的学术观点，以俾今后进一步的切磋、交流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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